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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海区省、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联农带农项目收益分红资金使用管理制度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条  为规范澄海区省、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（以下简称“产业园”）联农带农项目收益分红资金的管理、分配与使用，充分发挥现代农业产业园联农带农效益，确保资金安全、效益可持续、农民可受益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  收益来源。本制度所称项目收益资金，是指项目实施主体按照联农带农协议书约定向各镇（街道）或村集体支付的联农带农项目收益分红资金。
第三条  收益资金使用范围。各镇（街道）或村集体所得的项目收益资金应全部用于乡村振兴项目建设、产业化项目建设、村其他集体公益项目或帮扶园区从事产业园主导产业的养殖/种植户、脱贫不稳定户、边缘易致贫户和农村低收入群体。资金使用范围如下（具体使用范围需按联农带农协议书规定）：
（一）乡村振兴项目建设：可用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、乡村风貌提升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、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、乡风文明建设等乡村振兴项目建设。
（二）产业化项目建设：建设产业园主导产业相关项目，包括新建（扩建、升级改造）厂房、购置加工设备、建设种植/养殖基地、完善乡村电子商务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、促进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等。
（三）其他公益项目：不以盈利为目的，涉及农民生产生活切身利益需求的农村公益项目，如道路、水利设施、环保设施、文化体育设施等。
（四）帮扶园区从事产业园主导产业的养殖/种植户、脱贫不稳定户、边缘易致贫户和农村低收入等群体，推动乡村创业创新人才培训。
项目收益资金不得用于各镇（街道）或村集体办公场所建设及修缮，不得用于基本支出（包括日常办公费用、购买交通工具、通讯设备、办公设备、职工薪酬、奖金津贴、福利补助、社会保险费用及临时人员劳务费用等），不得用于虚假投资（入股）、虚假分红、发放借款、平衡预算及债务等，不得用于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产业项目和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禁止的项目。
第四条  收益资金分配程序。各镇（街道）或村集体按照联农带农资金支持方向，制定收益资金分配方案，通过履行民主程序，审核联农带农资金合理合法合规支出。分配方案需明确资金用途、受益对象及金额。
第五条  公开公正。项目收益资金实行专账管理、专人负责、专款专用，确保资金安全。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资产收益分配和使用等情况全程公示，收益分配使用结果至少每年公示公告一次，公示时间不少于7个工作日，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，并主动接受检查和审计。
第六条  档案管理。建立项目收益资金分配使用管理台账，将相关文件、会议记录、资产收益分配方案、公示资料等收集整理归档，做到档案齐全规范完整、可备查、可追溯。
第七条  明确责任分工。产业园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指导镇、村两级做好收益资金分配使用管理等相关工作；镇（街道）、村对资产收益资金的日常使用管理负主体责任，对资产收益资金的落实分配、管理等工作全面负责。
第八条 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第九条  本制度由产业园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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